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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函
地址：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9樓中

央區

承辦人：謝志一

電話：02-27256375

傳真：02-27598796

電子信箱：bca-ayi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2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民宗字第10860191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局規劃於暑假期間舉辦「林安泰古厝建築之美-林安泰

古厝108年全國各級學校寫生比賽」案，惠請協助轉知所

屬各級學校或鼓勵所屬子女屆時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廣林安泰古厝園區特色建築、提供學子暑假課外休閒

活動，透過本比賽引領學子進一步瞭解民俗文化及傳統建

築之美。

二、本案比賽辦法請參閱活動網頁（http://www.linantai.

com.tw/drawing.html）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

育處、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除外)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北

市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景美女中 1080219

*MTAA1086001353*


